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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院宏途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提

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院宏途新材科技有

限公司、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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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促进公路工程、城市道路、水利工程、建筑工程、城市公园技术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实

现标准化、装配化、产业化的发展目标，根据四川交通运输科技项目成果和企业自主科研项目成

果，特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提出了术语、材料、极限状态计算、构造、制造与安装、质量检查验收等技术内容，

用于指导高韧性混凝土薄板及高韧性混凝土轻量化的管、柱、梁等构件的生产应用。

本规程主要应用市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桥梁组装板件，隧道边沟、隧道平导隔板，路基边沟、城市水沟、边沟水篦子、轨道交

通检修疏散平台、电站排水渠等轻薄盖板。

2. 道路声屏障、隧道分隔板、建筑外墙挂板、建筑顶棚膜、城市道路和办公生活区的休闲

空间建筑等轻薄板。

3. 公路与城市道路纵横向排水管，输电电杆、信号机柱、公路与城市管涵、墩柱连接外套

管等轻量管件。

4. 用于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承载的轻量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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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韧性预制混凝土薄构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高韧性混凝土预制轻薄构件材料、极限状态计算、构造、制造与安装、质量检

查验收等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高韧性混凝土轻薄构件设计、预制、安装与质量检查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3362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472 钢纤维混凝土

JG/T 484-2015 室内外陶瓷墙地砖通用技术要求

SCG F51－2010 桥梁高性能混凝土制备与应用技术标准

CECS 38:2004 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韧性指数 toughness index

通常表示为试件在继续承受载荷时吸收的能量与达到初裂条件时能量之比。

注：韧性指数用于评价混凝土在裂缝出现后继续承受荷载的能力。

根据力学原理，结合试验数据，韧性指数计算方法为：

（1）以相同配合比、不采用增韧技术制备的普通混凝土作为基准组，进行抗折试验，记录其极限荷载作为

混凝土材料的开裂荷载
crF 。

（2）对采用增韧技术增韧的混凝进行抗折试验，记录加载过程的完整“荷载-位移”曲线 ( )f w 。

（3）在“荷载-位移”曲线中标记出
crF 对应的位移 ，求得由坐标零点至点 ( )crF, 对应的面积

0S ，即达初

裂条件时混凝土试件吸收的能量。

（4）在“荷载-位移”曲线中标记3 、5.5 、10.5 对应的荷载
5F 、

10F 、
20F ，并求得由坐标零点至

5(3 )F, 、

10(5.5 )F, 、
20(10.5 )F, 对应的曲线下覆面积

5S 、
10S 、

20S ，即混凝土试件达初裂条件后继续承载、变形过程中

吸收的能量。

（5）采用 5S 、 10S 、 20S 分别除以 0S 得到 5I 、 10I 、 20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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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裂荷载与特征点示意 (b)基准面积与特征面积示意

图 1 韧性指数计算图示

3.2

高韧性混凝土 high-toughness concrete

混凝土 28 天龄期时，韧性指数 20I ≥3.0时，统称为高韧性混凝土。高韧性混凝土制备设计

时，采用不同程度的增韧技术，其韧性指数不同，并呈现不同抗弯荷载-位移曲线，据此将高韧性

混凝土划分为 T3、T8、T20三类，其主要力学特征满足下列要求：

a) T3高韧性混凝土，通过合理的增韧技术，使混凝土 28天龄期韧性指数 20I ≥3.0；抗弯荷

载-位移曲线具有明显的弹性阶段、屈服阶段和至少二阶破坏阶段等三个阶段。

b) T8高韧性混凝土，通过合理的增韧技术，使混凝土 28天龄期韧性指数 20I ≥8.0；抗弯荷

载-位移曲线具有明显的弹性阶段、屈服阶段、强化阶段和二阶破坏阶段等四个阶段。

c) T20高韧性混凝土，通过综合增韧技术，使混凝土 28天龄期韧性指数 20I ≥20.0；抗弯荷

载-位移曲线具有明显的弹性阶段、屈服阶段、强化阶段和接近线形破坏阶段等四个阶段。
注：T3高韧性混凝土开裂后存在明显下降段，并在下降段后仍表现出部分承载力，破坏阶段表现为快速降低、

缓慢降低和彻底丧失承载能力三阶段，而不会出现脆性断裂。

图2 T3高韧性混凝土荷载-位移曲线示意

T8高韧性混凝土开裂后，其荷载会短暂下降，而后荷载上升，呈现出一定的“强化”特征，荷载第二次达峰

值后才开始出现下降段，下降破坏阶段表现为快速降低、平缓降低和彻底丧失承载能力三阶段，而不会出现脆性

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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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T8高韧性混凝土荷载-位移曲线示意

T20高韧性混凝土开裂后，荷载持续上升，并且强化段至峰值荷载段相对平滑，破坏下降段平滑、缓慢，接近

线形丧失承载能的趋势，为接近线形的破坏阶段。

图 4 T20高韧性混凝土荷载-位移曲线示意

3.3

轻薄盖板 thin and light cover plate

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最小厚度为 15mm、最大长厚比＜55、可承受人群和汽车荷载的

板件。

3.4

轻薄板 thin and light board

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最小厚度为 2mm、最大长厚比＜65的隔烟、隔声、隔气和保温

的板件。

3.5

轻量管件 lightweight pipe fittings

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最大径厚比为 30、管径 10mm<D<3000mm 的空心管结构。

3.6

轻量小梁 lightweight small beam

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高跨比≥1/50、宽跨比≥1/60的先张法直线预应力小梁构件。

3.7

预制件 prefabricated component

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的轻薄盖板、轻薄板、轻量管件、轻量小梁构件。

4 总则

4.1 为规范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设计与施工质量满足安全可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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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经济合理、绿色低碳要求，特制定本规程。

4.2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进行以下两类极限状态设计：

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于预制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出现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或变

位的状态。

b)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于预制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的某项限值的状态。

4.3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根据不同种类的作用（荷载或所处的环境条件）对结构的影响，考

虑以下状况进行相应的极限状态设计：

a) 持久状况：承受自重、活荷载的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

计。

b) 短暂状况：承受临时性作用的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必要时进行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设计。

4.4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100 年。

4.5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设计、预制、安装和验收等，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和团体有关标准的规定。

5 材料

5.1 水泥

5.1.1 选用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泥中 C3A含量一般不宜超过 8%；

b) 水泥细度（比表面积）不宜超过 350m2/kg；
c) 游离氧化钙不得超过 1.5%；

d) 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水泥质量的 0.06%；

e) 水泥含碱量不宜超过水泥质量的 0.6%，混凝土内总含碱量（包括所有原材料）不得大于

3.0kg/m3。

5.1.2 水泥入场后应按品种、标号、厂家、出厂日期分别存放，同时，应采取防潮措施保存。

5.1.3 水泥应分批检验，质量应稳定，若存放期超过 3 个月应重新检验各项质量控制指标。

5.1.4 水泥使用时温度不宜超过 55℃。
注：水泥温度过高，吸附外加剂的能力强，水泥水化速度快，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大，影响其工作性能。

5.2 集料

5.2.1 集料应选择质地坚硬、级配良好的人工集料、石英砂、高品质再生集料等，并应满足下列

规定：

a) 集料由最大粒径小于 4.75mm 的细集料和 4.75mm～9.5mm的粗集料两级配组成，细集料

细度模数宜为 2.3～3.5。
b) 细集料含泥量不应大于 2.0%，泥块的含量不应大于 1.0%。

c) 当采用机制砂时，石粉含量不宜大于 7.0%。

5.2.2 预制构件厚度小于或等于 25mm 时，集料最大粒径宜小于或等于 4.75mm；预制构件厚度大

于 25mm 时，集料最大粒径宜小于或等于 9.5mm。

5.2.3 应对集料进行碱活性检测，并应符合相应规范要求。

5.3 矿物掺合料

5.3.1 高韧性混凝土的掺合料宜采用Ⅰ级粉煤灰，条件受限时可采用Ⅱ级粉煤灰，其技术性能应

符合（表 1）要求。

表 1 粉煤灰技术性能指标

项 目
级别及技术性能指标

Ⅰ级 Ⅱ级

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 ≤
F类粉煤灰

12 25
C类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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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级别及技术性能指标

Ⅰ级 Ⅱ级

需水量比（%） ≤

F类粉煤灰

95 105
C类粉煤灰

烧失量（%） ≤

F类粉煤灰

5.0 8.0
C类粉煤灰

含水量（%） ≤

F类粉煤灰

1.0
C类粉煤灰

三氧化硫（%） ≤

F类粉煤灰

3.0
C类粉煤灰

游离氧化钙（%） ≤

F类粉煤灰 1.0

C类粉煤灰 4.0

5.3.2 当采用粒化高炉矿渣、硅灰、矿粉等其它矿物掺合料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应的规范要

求，或通过专题试验研究确定。

5.4 纤维

5.4.1 纤维种类、纤维掺量、混杂纤维掺配比例应与设计构件的抗压、抗拉、抗折强度相匹配。

5.4.2 钢纤维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采用多锚固点的碳素冷拔钢丝切断型，表面应有明显的压痕；其长度宜为 30mm～

35mm，直径或等效直径为 0.6mm～0.9mm，抗拉强度大于 600MPa。
b) 表面不得有锈蚀、油污等杂质。加工不良的粘连片、铁屑等杂质含量不得超过总重量的

1.0%。

c) 长度、直径偏差不应超过长度直径公称值的±10%，长径比偏差不应超过±15%，每根

重量不应超过公称重量值的±15%。

d) 应具有良好的外形，形状合格率不应低于 90%。

e) 应具有良好的弯折性能，能承受 1次弯折 90°而不断裂。

f) 在混凝土中不应变“V”形、不结团，具有良好分散性。
注：采用合理的钢纤维掺量和短粗纤维形状，是避免钢纤维在混凝土拌合时成团的技术途径。试验研究表明，

多锚固点且带压痕的钢纤维，其锚固强度高、粘结性能好。

5.4.3 镀铜微丝钢纤维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镀铜微丝钢纤维长度 12mm～14mm，直径 0.20mm～0.22mm，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2750Mpa；
b) 镀铜微丝钢纤维直径容许误差±0.02mm，长度容许误差±10%；

c) 镀铜微丝钢纤维反复弯曲大于 125次、扭转大于 60次。

5.4.4 镀铜弧丝钢纤维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镀铜弧丝纤维长度 12mm～14mm，直径 0.18mm～0.33mm，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2750Mpa；
b) 镀铜弧丝纤维直径容许误差±12%，长度容许误差±10%。

5.4.5 聚丙烯腈纤维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具有良好的亲水性能，且在水中能够均匀分散；

b) 采用直径 12μm～15μm，长度为 6mm～12mm，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800MPa，弹性模

量 7.0GPa～9.0GPa；
5.5 拌和用水及外加剂

5.5.1 拌合用水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 2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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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采用的外加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高韧性混凝土应采用减缩、增韧和高效减水保塑的聚羧酸系减水剂，其减水率不宜低于

25%，应对混凝土和纤维无害；

b) 减水剂供应厂商应提供产品的减水率、推荐掺量、氯离子含量、含碱量和使用注意事项；

c) 减水剂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混凝土中胶凝材料总量的 0.02%，硫酸钠含量不宜大于

减水剂干重的 15%；

d) 不得使用含有氯化钠、氯化钙等氯盐的外加剂，不宜使用早强剂。

5.6 高韧性混凝土

5.6.1 T3高韧性混凝土强度等级宜大于或等于 C70、抗折强度应大于或等于 6MPa、抗弯拉强度大

于或等于 4MPa、韧性指数 20I 大于或等于 3，且宜具有补偿收缩功能。

5.6.2 T8高韧性混凝土强度等级宜大于或等于 C70、抗折强度应大于或等于 10MPa、抗弯拉强度

大于或等于 7MPa、韧性指数 20I 大于或等于 8，且宜具有补偿收缩功能。

5.6.3 T20高韧性混凝土强度等级宜大于或等于 C70、抗折强度应大于或等于 18MPa、抗弯拉强度

大于或等于 15MPa、韧性指数 20I 大于或等于 20，且宜具有补偿收缩功能。

5.6.4 高韧性混凝土性能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b) 体积稳定性能：混凝土自由膨胀率宜大于 0。
c) 工作性能：各项指标应满足坍落度大于或等于 150mm、扩展度大于或等于 400mm，初

凝时间大于或等于 2h。
5.6.5 高韧性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ckf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df 、高韧性混凝土的轴心抗

拉强度标准值 tkf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tdf 、弹性模量 cE 应按表 2 采用。剪切模量 cG 可按表 2

中弹性模量 cE 的 0.4 倍采用，高韧性混凝土的泊松比 c 可采用 0.26。

表 2 高韧性混凝土强度和弹性模量 单位为 MPa

混凝土强度等级 C70 C80 C90 C100 C110 C120 C130 C140 C150

标准值

轴心抗压 ckf 44.5 50.2 60.2 66.9 73.6 80.3 86.9 93.6 100.3

T3轴心抗拉 tkf 4.5 5.0 5.6 6.1

T8轴心抗拉 tkf 6.5 7.1 7.5 8.1

T20轴心抗拉 tkf 9.4 9.8 10.2 10.8

设计值

轴心抗压 cdf 30.5 34.6 41.5 46.1 50.7 55.3 60.0 64.6 69.2

T3轴心抗拉 tdf 3.1 3.4 3.8 4.2

T8轴心抗拉 tdf 4.5 4.9 5.2 5.6

T20轴心抗拉 tdf 6.5 6.8 7.1 7.4

弹性模量 cE (×104) 3.77 3.88 3.91 3.98 4.08 4.12 4.19 4.22 4.26

5.7 钢筋和钢材

5.7.1 钢筋、预应力钢筋和钢材的设计指标等应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JTG3362)和《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D64)的规定。

5.7.2 钢筋种类、配筋率等指标的确定，应与设计构件的抗压、抗拉、抗折强度相匹配。

6 极限状态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其截面高厚比、高宽比应满足本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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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采用静力方法进行强度、刚度分析。

6.1.3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的冲击系数 ，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a) 承受设计时速≥30km/h的汽车荷载，冲击系数μ=0.3。
b) 承受设计时速＜30km/h 的汽车或人行荷载，冲击系数μ=0.05。

6.1.4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构件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按公

式（1）确定。

S R  ..................................（1）

式中： S —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6.2 极限承载能力计算

6.2.1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正截面抗弯计算承载能力宜按下列规定计算：

a) 未配置钢筋、预应力钢束的矩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以下规

定：

图 5 未配置钢筋、预应力钢束的矩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弯承载力计算

d
( ) 2( )[ ]
2 3u t

h x xM kf b h x 
   .....................（2）

c ef d0.5 ( )tE bx kf b h x   .....................（3）

ef tu

x h x
 




..........................（4）

0.003(1.5 0.5)tu f   ...................（5）

f f
f

f

l
d


  ............................（6）

式中：

M —弯矩设计值；

k—纤维取向折减系数，取 0.9；

dtf —轴拉强度设计值；

b—构件验算截面宽度；

h—构件验算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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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受压区混凝土形心至截面上边缘距离；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

ef —受压区混凝土应力较大侧边缘应变；

tu —混凝土受拉极限应变;

f —纤维特征参数；

f —纤维体积掺量；

fl —纤维长度；

fd —纤维直径。

b) 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压区压应力计算时，应将压应力图形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

应力图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比值 ，矩形应力图的压应力强度应取高韧性混凝土的轴心抗压

强度设计值乘以系数 ，按下表取值。

表 3 系数 、 取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70 C80 C90 C100 C110 C120 C130 C140 C150

 0.911 0.920 0.926 0.930 0.930 0.930 0.925 0.920 0.910
 0.86 0.84 0.81 0.79 0.78 0.76 0.74 0.73 0.72

c) 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对热轧普通钢筋，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b

sd

cu s

f
E








................................（7）

对钢绞线和钢丝，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0.0021
b

pd p

cu cu p

f
E




 




 
........................（8）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cu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5
,0.0042 0.3 ( 100) 10cu cu kf      ...............（9）

d)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 T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以

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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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 T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弯承载力计算

' ' ' ' ' ' '
1 0 0 0 0( ) ( ) ( ) ( ) 0.45 ( )[0.45( ) ]

2cd p py p p y s s td
xM f bx h f A h a f A h a f b h x h x a           

0.5 ( ) ( )
2
f

td f f

h
f b b h a   ........................（10）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由以下公式确定：
' ' ' ' '

1 0( ) 0.45 ( ) 0.5 ( )cd p py p y s py p y s td td f ff bx f A f A f A f A f b h x f b b h         
..........................（11）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0bx h ...............................（12）

'2x a ................................（13）

式中：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dtf —混凝土轴抗拉强度设计值；

y pyf f、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
y pyf f、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
s sA 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
p pA 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1 —等效矩形应力图系数；

'
0p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b—矩形截面的宽度；

fb —受拉区翼缘的宽度，对于矩形截面 fb b ；

0h —截面有效高度；

h—截面高度；

fh —受拉区翼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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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x—受压区混凝土等效矩形应力图的高度；

psa a、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 '
psa a、 —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纵向普通受拉钢筋和预应力受拉钢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

'a —纵向普通受压钢筋和预应力受压钢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

e) 翼缘位于位于受压区的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以下

规定：

图 7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弯承载力计算

当满足式（10）的条件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10.45 ( ) 0.5 ( )py p y s td td f f cd f f y sf A f A f b h x f b b h f b h f A       
' ' '
0( )p py pf A 

...........................
（14）

' ' ' ' ' ' ' '
1 0 0 0 0( ) ( ) ( ) ( ) 0.45 ( )[0.45( ) ]

2cd f p py p p y s s td
xM f b x h f A h a f A h a f b h x h x a           

0.5 ( ) ( )
2
f

td f f

h
f b b h a   ..........................（15）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由以下公式确定：
' ' ' ' ' '

1 00.45 ( ) 0.5 ( ) ( )py p y s td td f f cd f p py p y sf A f A f b h x f b b h f b x f A f A         
............................（16）

当不满足式（10）时，应按下式计算抗弯承载力：
'

' ' ' ' ' ' ' ' '
1 0 0 0 0 0[ ( ) ( ) ( )] ( ) ( ) ( )

2 2
f

cd f f p py p p y s s

hxM f bx h b b h h f A h a f A h a          

.............................（17）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由以下公式确定：
' ' ' ' ' ' '

1 0[ ( ) ] ( ) 0.45 ( ) 0.5 ( )cd f f p py p y s py p y s td t f ff bx b b h f A f A f A f A f b h x f b b h           

............................
（18）

式中：

fb —受拉区翼缘的宽度，对于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截面， fb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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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受压区翼缘的宽度；

'
f fh h、 —受拉区、受压区翼缘的高度。

6.2.2 抗剪极限承载能力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矩形、T型、I型和箱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以下规定：

00.1 (1 0.15 )cd fV f bh  ....................（19）

式中：

V —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b—矩形截面的宽度或 T形截面和箱型截面的腹板宽度；

0h —截面有效高度；

f —纤维特征参数。

b) 当仅配置箍筋时，矩形、T形、I形和箱型截面受弯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以下

规定：

fc s pV V V V   ......................（20）

0 0 00.05sv
cv td yv p

AV f bh f h N
s

  
............

（21）

式中：

fcV —混凝土所提供的抗剪承载力；

sV —箍筋所提供的抗剪承载力；

pV —由预加力提供的抗剪承载力；

 —考虑纤维对梁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影响系数，取 1.77；

cv —为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取 0.7；

td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yvf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svA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s—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0pN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对于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梁以及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计算时应不考虑 0pN

的作用。

6.2.3 正常使用极限承载能力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计算，应采用作用的短期效应组合、长期效

应组合或短期效应组合。

b)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进行变形验算，承受动荷载轻薄构件最大挠度不超过计算跨径

的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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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进行变形验算，当小梁最大挠度不超过计算跨径的 1/1200时，

可以不设置预拱度。

d)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应力应满足设计值的抗拉强度要求。

7 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应根据工程规模和使用要求，合理规划设计预制件的生产的总体布置。

7.1.2 预制件应满足强度、刚度、耐久性、外观的要求。

7.1.3 预制件的承载支垫部位应密贴可靠。

7.1.4 轻薄盖板预制件厚度≤25mm、轻量小梁预制件梁高＜200mm、轻量管件预制件壁厚＜20mm

及轻薄板不宜配置钢筋。
注：预制件厚度、梁高、壁厚小于规定值时，保护层厚度过小既无法满足均匀受力的要求，同时，保护层厚

度太薄，承载时钢筋沿保护层出现应力裂纹。

7.1.5 钢筋网片的净保护层厚度应设置定位构造措施。

7.1.6 轻薄盖板、轻薄板等装饰性预制件有饰面、装饰外观要求时，应采用色卡、图案比对工艺

设计调试色彩和模板图案。

7.1.7 预制件有行人或汽车通行需求时，应进行表面防滑构造设计。

7.2 轻薄盖板

7.2.1 轻薄盖板的最大挠度应不超过计算跨径的 1/600。

7.2.2 隧道电缆沟盖板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隧道电缆沟盖板应设置手孔，手孔大小应满足操作工人或设备抓取的要求。

b) 隧道电缆沟盖板的平面尺寸应与沟渠的尺寸一致、厚度宜为 20mm～25mm，支撑长度不

宜小于 70mm。

7.2.3 路基边沟盖板的一般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路基边沟盖板与路基衔接应顺畅、平整，表面不积水，沟渠周边支撑应满足牢固稳定、

可维护和高耐久性要求。

b) 路基边沟盖板厚度宜小于或等于 80mm。

c) 路基边沟盖板应设置手孔或设备抓取的孔位。

7.2.4 路基边沟盖板承受汽车荷载等活载需要配置钢筋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采用焊接钢筋网片；

b) 受力方向焊接钢筋网片的钢筋规格不宜超过Φ8、间距宜为 50mm～100mm；

c) 构造方向焊接钢筋网片的钢筋规格不宜超过Φ8、间距宜为受力方向钢筋间距 3～5倍；

d) 焊接钢筋网片距离受力面的净保护层厚度大于或等于 5mm；
注：高韧性混凝土致密程度高、碳化速度低、韧性好、抗裂能力强，试验研究表明，一般地区高韧性混凝土

净保护层厚度为 5mm 时的抗裂性能、耐久性能与普通钢筋混凝土相当。

7.2.5 承受汽车荷载的盖板构造，宜参照路基边沟盖板的构造要求执行；不承受汽车荷载的盖板

构造宜参照隧道电缆沟盖板的构造要求执行。

7.2.6 雨水箅子的一般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雨水箅子盖板排水容量尺寸设计，应满足汇水排泄需要。

b) 雨水箅子盖板的总体及局部构造设计，应满足设计荷载的强度、刚度要求；车行道的雨

水箅子，根据承受载荷和构造尺寸，可配置必要的钢筋。

c) 雨水箅子的支撑宽度、长度应满足安全、耐久的目标，雨水箅子局部承压部位，应为实

体结构。

d) 地漏篦子的外观应与环境协调融合，构造设计应有利于安装和更换。
注：雨水箅子支撑部位局部应力较高，采用实体结构有利于传递荷载，降低应力峰值。

7.3 轻薄板

7.3.1 装饰性轻薄板的一般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轻薄板宜采用 T20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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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轻薄板的细集料最大直径宜根据板厚确定；

c) 轻薄板的预制工艺应根据预制数量和厚度，进行专门的生产设计。

7.3.2 墙砖的一般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墙砖宜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

b) 墙砖强度、尺寸、外观及安装等，应符合 JG/T 484—2015的要求。

7.3.3 地砖的一般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地砖宜采用高韧性混凝土预制生产；

b) 地砖强度、耐磨性、表面硬度、尺寸、外观及安装等，应符合 JG/T 484—2015的要求。

7.4 轻量管件

7.4.1 轻量管件宜采用 T8高韧性或 T20高韧性混凝土。

7.4.2 轻量管件需要配置钢筋时，钢筋规格及构造应符合构造及受力要求，净保护层厚度应大于

或等于 5mm。

7.4.3 轻量管件预制模板设计应兼顾装拆模板简便、外观质量均匀、几何精度高、管口椭圆度小。

7.5 轻量小梁

7.5.1 轻量小梁宜采用高韧性混凝土，可配置先张法水平直线预应力钢束，净保护层厚度应大于

或等于 15mm。

7.5.2 轻量小梁的预应力钢束张拉、加载和使用阶段，最大弯拉应力、最大压应力应满足设计值

的要求。

7.5.3 轻量小梁需要配置钢筋时，钢筋规格及构造应符合构造及受力要求，净保护层厚度应大于

或等于 6mm。

7.5.4 轻量小梁长期使用阶段活载产生的变形量值应为±5mm，或最大挠度应不超过计算跨径的

1/1200。

7.5.5 轻量小梁预制时高度误差应为±1mm、平面尺寸误差应为±2mm、竖直度误差应为±2 度。

7.6 其它构件

7.6.1 隔声板、隔尘板、遮雪棚、遮阳棚、屋面瓦、桌面板等构件的一般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构件的最大厚度不宜超过 10mm，平面尺寸根据产品构造需要确定。

b) 构件的面板形状和色彩，应根据工程的功能确定。

7.6.2 高韧性混凝土柱，根据使用部位和受力需要，可采用无普通钢筋、普通钢筋的结构构造，

普通钢筋立柱的净保护层厚度应大于或等于 6mm，箍筋直径小于或等于 8mm、间距大于或等于

200mm，受力钢筋直径大于或等于 6mm、间距小于或等于 150mm。

8 制造与安装

8.1 一般规定

8.1.1 预制件制造和安装包括高韧性混凝土的所有产品。

8.1.2 预制件生产车间（预制场）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选用具有相应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

b) 运输、起吊、堆放和排水等设施应齐全、完备；

c) 与混凝土拌合楼连接道路应通畅，宜具备应急通道；

d) 用电、用水安全设施应完善。

8.1.3 预制件的生产车间（预制场）应具有专用养护车间，应储备厚型塑料薄膜、保温装备等养

护设施。

8.1.4 根据预制产品种类、发展规划、市场需求等条件，生产车间（预制场）建设应遵循因地制

宜、功能兼顾、通道简便的原则。

8.1.5 现场生产预制件时，可采用高韧性高性能灌浆料生产预制构件。

8.2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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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原材料的检验频率和试验方法应按照《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050 相关规定执行。

8.2.2 高韧性混凝土拌合用砂含水率、拌合物工作性能的检验频率，每工作班不应少于两次。

8.2.3 钢筋、预应力钢束、预埋件应加工精良，预埋位置准确。

8.2.4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轻薄构件生产，宜采用智能化生产线制造，采用自动化拌和、出料、摊

平、振捣、装运与养护的工艺流程。

8.2.5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小梁构件生产，可根据地区和生产规模，应编制完成专门的制造生产组

织设计文件，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生产方式预制生产。

8.2.6 高韧性混凝土生产装备，原材料分料、拌合楼、传输线、分料装备、整平装备、装运装备、

养护条件、脱模打包等应采用自动化设备。

8.2.7 混凝土应浇筑均匀、密实、表面平整光滑。

8.2.8 高韧性混凝土力学性能测试应按每 50m³检验一组，不足 50m³时按 50m³考虑。每次取样至

少各留置两组。

8.2.9 根据拌和设备的拌和能力，预制件原材料的拌和应充分，拌和时间一般应大于 180s；拌和、

浇筑和振捣应连续生产完成。

8.2.10 预制件振捣时间应根据设备性能，通过试验确定。

8.2.11 预制件振捣后表面不宜有浮浆和水膜。

8.2.12 预制件模具制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模具应制作精良、尺寸精度高、表面光洁度好；

b) 预制模具的刚度和强度应满足浇筑和振捣的要求；

c) 模板漆种类应与浇筑材料匹配，模板漆涂抹应均匀；

d) 预制模具采购数量应与产品生产件数、日生产量匹配。

8.2.13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的产品结构尺寸检验数量应按同一工作班生产同类型构件抽查 5%，

且不少于 3 件。

8.2.14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的抗压、抗弯、抗冲击等承载力和抗裂性检验应满足设计及规范要

求，对成批生产构件，应按 1%抽检。同一工艺正常生产的一批不足 100 件时，同类型产品为 1

批，随机抽取 3 个构件进行检验。

8.2.15 产品生产过程中应做好检验资料的记录和管理，应实现产品可追溯的目标要求。

8.3 养护与运输

8.3.1 预制件浇筑、振捣完成后 5 min 内覆盖密闭的厚型塑料薄膜，薄膜内部湿度应大于 95%。

8.3.2 预制件自然养护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15℃，养护龄期应大于 72h。

8.3.3 预制件蒸汽养护时，需满足下列要求：

a) 环境温度大于 30℃，宜采用自然养护；

b) 蒸汽养护时，室内温度应小于或等于环境温度+20℃，最高蒸养温度宜小于 40℃；

c) 蒸汽养护时，室内的湿度应大于 90%；

d) 试件进出蒸汽养护室升降温速率宜小于或等于 2℃/h。
8.3.4 预制件打包支垫应确保平稳、受力应均衡。

8.4 高韧性灌浆料预制件生产

8.4.1 高韧性灌浆料预制件的生产，拌合量与浇筑预制件的数量应匹配。

8.4.2 高韧性灌浆料预制件的模具应摆放水平，平面内高差不超过 0.1mm。

8.4.3 高韧性灌浆料预制件的钢筋应有专门的定位措施。

8.4.4 浇筑完成后，3min 内应覆盖厚型塑料薄膜盖，覆膜带模养护时间应大于 120min；脱模后

包裹厚型塑料薄膜继续养护大于 72h。

8.5 安装

8.5.1 预制件达到设计强度的 80%且龄期大于 5d，才能运输移动。

8.5.2 预制件支点和防侧倾装置不能增加预制件的应力峰值。

8.5.3 预制件安装就位精度应满足规范要求，支承面应平整密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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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检查验收

9.1 基本规定

9.1.1 本规程适用于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在原材料、生产预制、运输安装的质量管理和检验评

定中，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团体颁布的相关规范的要求。

9.1.2 根据建设规模、施工管理和质量检验评定需要，在施工准备阶段可将建设项目划分为单位

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

9.2 质量验收项目

9.2.1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质量检查验收，包括几何尺寸、材料强度、预应力张拉、材质和外观

鉴定等内容。

9.2.2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的拌合物性能、结构尺寸、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预制件拌合物性能、结构尺寸、外观质量检验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1

拌合物

工作性能

及强度

1h稠度

经时损失（mm）
≤10

稠度法
每班不少于 2

次
2 初始稠度（mm） ≥60

3 弯拉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力学试验机

每 50m³检验

一组；不足

50m³时按 50m
³考虑

4 抗压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5
自然养护

及时覆膜时间（min） ≤5 记录仪

每 4h检测 1次
6 覆膜养护时间(d) ≥7 记录仪

7
蒸汽养护

及时覆膜时间（min） ≤5 记录仪
升/降温阶段每

1h检测 1次；

恒温阶段每 2h
检测 1次

8 室内温度（℃） ±1 温度计

9

蒸汽养护

最高蒸养温度（℃） ±2 温度计
升/降温阶段每

1h检测 1次；

恒温阶段每 2h
检测 1次

10 室内湿度（%） ±2 湿度计

11 升降温速率（℃/h） ＋0.5 温度计

12

轻薄盖板、轻

薄板

厚度（mm） ±0.2 卡尺

同一工作班抽

查 5%，且不少

于 3件

13 平面尺寸（mm） ±0.5 卡尺

14 表面平整度（mm） ±0.2 直板靠尺

15

轻量管件

管径（mm），

电杆、信号机柱等
+4/-2 卡尺/钢直尺

16 管径（mm），

管桩、外套筒等

D≤700mm时，+5/-2
D＞700mm时，+7/-4 卡尺/钢直尺

17 管径（mm），

纵横向排水管等

D≤700mm时，+4/-8
D＞700mm时，+6/-10 卡尺/钢直尺

18 壁厚(mm)，
电杆、信号机柱等

+10/-2 卡尺

19 壁厚(mm)，
管桩、外套筒等

+20/0 卡尺

20 壁厚(mm)，
纵横向排水管等

D≤700mm时，+8/-2
D＞700mm时，+10/-3 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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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21 弯曲度，

电杆、信号机柱等
≤0.1%L 拉线和直尺

22 弯曲度，

管桩、外套筒等

L≤15m时，≤0.1%L
15m＜L≤30m时，≤0.05%L 拉线和直尺

23 弯曲度，

纵横向排水管等
≤0.3%L 拉线和直尺

24

轻量

小梁、立柱

高度（mm） ±1.0 卡尺

25 平面尺寸（mm） ±2.0 卡尺

26 竖直度（度） ±2.0

27 色彩 色彩装饰 满足设计要求 色卡

28 图案 轻薄构件图案 优、良等级 类比目测

29

承载力和抗

裂性

抗压承载力 满足设计要求 力学试验

同批次构件抽

查 1%；不足

100件时按一

批计，随机抽

取 3件

30 抗弯承载力 满足设计要求 力学试验

31 抗冲击承载力 满足设计要求 力学试验

32 抗裂性 满足设计要求 力学试验

注：最大粒径＞4.75mm 的高韧性混凝土的工作性能检验指标参照普通混凝土的要求进行检验。

9.3 报检项目

9.3.1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验收时应按本规程及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的要求提交表5所列文件。

表 5 预制件验收项目文件表

编号 文件名称

1 工程项目设计文件、变更文件

2 预制件外观、色彩、图案检验报告

3 预制件原材料质量检验报告

4 预制件拌合物质量检验报告

5 预制件力学性能检验报告

6 预制件运输与安装检验报告

9.3.2 高韧性混凝土预制件验收时应提交预制件交工和竣工专项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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